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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 

 

 
 

津理工国资〔2016〕20号 

 

天津理工大学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项目 

验收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机关处室、直属单位： 

《天津理工大学政府采购项目验收工作实施细则》已经主 

    校领导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希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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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理工大学政府采购项目 

验收工作实施细则 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政府采购行为，保证政府采购工作

顺利实施和依法维护我校作为采购人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和市财政局、市教委以及学校资

产管理相关文件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政府采购行为是指依据政府采购政策规定，通过政府

采购机构招标采购的货物、服务和工程的一系列相关工作。 

第三条 按照学校有关规定，凡属政府采购的项目由国有资产

及校园经济管理处（以下简称国资处）代表学校组织实施，包括

政府采购计划申报、委托政府采购招标、合同审签、依据合同进

行付款报账和质保期内售后服务等内容。 

第四条 政府采购有专门规定的项目依据政府采购规定验收。

对于没有政府采购专门规定验收程序的采购项目，货物类由国资

处负责组织的验收，服务类和工程类验收由项目主管部门负责组

织验收。 

第五条 单台件或同类批量 10 万元以下的仪器设备、货物，

由国资处委托学院组织验收；单台件或同类批量 10 万元（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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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的仪器设备、货物，由国资处组织验收工作；服务类和工程

类验收由基建处、后勤处及相关部门依据国家、地方有关规定进

行验收。 

第六条 验收标准以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（包括招标现场承

诺）、合同以及货物质量技术标准为依据，低于国家强制技术标

准由国家强制技术标准为准。对于采购、验收过程或验收结果有

争议的项目，必要时邀请纪检监察或审计部门参与监督。 

第七条 购置的仪器设备到货后，一般应在 7 天之内完成验收

工作，复杂的系统设备应在购货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完成验收工

作。单台件或同类批量 10 万元以下的仪器设备、货物验收委托

学院组织，由学院设备主管院长和相关使用人共同验收，须留存

相关验收现场照片等以备查验。验收要求如下： 

    1．开箱查验：检查出厂合格证、产品说明书、使用说明书

等文件是否齐全，按装箱单逐一核对零配件、附件是否齐全，设

备有无损坏。供、需双方对核对结果予以确认。 

    2. 技术验收：按照购货合同的规定和（或）产品说明书上

的技术指标开机调试，逐项核对各项技术指标，并作好记录。 

    3. 固定资产上账：仪器设备验收合格后，使用单位要及时

登陆学校“资产管理数字化平台”，办理固定资产入固手续，验

收单经国资处核准后，方可财务报账。 

第八条 同类批量 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货物验收由国资处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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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，到货后接收单位须及时告知国资处。验收工作程序参照第七

条执行。 

第九条 单台件 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贵重仪器设备由国资处

和设备使用部门共同管理，国资处严格监督各个验收管理环节的

执行。 

1.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到货后，使用单位负责与供应商联系约

定验收开始时间并通知国资处到现场共同开箱，依据装箱单清点

物品和随机资料。设备使用人要配合供应商安装、调试并争取尽

早验收合格投入使用。 

2. 供应商负责设备安装调试并进行相关指标测试，国资处、

用户单位和供应商依据验收标准共同签署验收报告。 

3. 由国资处逐台建立完整的设备档案，主要内容包括：购

置计划批准文件、论证审批表、招标文件、采购合同、装箱单、

设备合格证、操作手册、安装调试及验收记录等，进口设备还需

有免税单等，在学校档案馆保存并归档。 

4. 使用部门要建立相应的仪器设备岗位责任制、管理办法

和操作规程并置于设备附近明显处。建立运行使用记录（包含设

备基本信息、配件明细、持证操作人员名单、操作规程、使用时

间、使用机时、委托单位、委托人、测试内容、具体操作人、维

护维修等）。 

第十条 招标文件、合同规定的供应商应履行的设备操作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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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、运维等培训承诺，属于设备验收工作范畴。 

第十一条 在验收中发现问题的应当场记录在案，由供、需

双方协商处理，协商处理不了的由国资处代表学校向政府采购代

理机构或管理机构申告，交涉退货、索赔等有关事宜。 

第十二条 由于验收工作拖延、疏忽未能按时完成设备验收

并给学校造成损失的，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国资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6 - 

天津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2月 12日印发   


